客户培训注册申请表

· 如果您是合同用户，请提供合同号码:          
· 如果您是普通用户请在收到开课确认信后再交纳全部学费

· 如果您已购买或将要为该次培训购买Coupon优惠点券，请注明该次培训将要使用的点券数:           
· 使用voucher优惠券的BP商业伙伴用户请标注BP ID:                  请在收到开课确认信后再交纳剩余学费

· 使用STG Education Advantage Card的用户，请提供Card号：           
·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培训部热线：8008101818-5168/5157
· 报名时，请将填写好的客户培训申请发E-mail到：tascdl@us.ibm.com 和 yntang@cn.ibm.com 
· 请重点关注下面协议中关于报名成功后取消课程的费用收取条款。
请填写好以下资料：

	客户单位：

	客户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
	电话：

	请务必正确填写E-mail，以便能收到我们的开课确认信

E-mail： 

	姓   名
	开   课

日   期
	开   课

城   市
	课   程

编   号
	学费  (人民币)
	联  系  方  式

(电话和E-mail)

	
	
	
	
	
	

	
	
	
	
	
	

	
	
	
	
	
	

	
	
	
	
	
	


发票信息请仔细填写

	发票抬头：

	寄发票地址及邮编：

	发票收件人：
	电话：


*学费请在收到开课确认信后以汇款方式支付，并注明是培训费。IBM公司将在收到汇款后尽快将发票寄回。

*付款时请按照下面的银行信息将培训费汇入IBM上海账户并将银行的收据传票连同申请表传回本公司：010-63618525。

银行名称：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公司名称：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帐户号码：033322-00040026343
*客户兹根据本申请表说明所列规定，申请上述学员修上列课程。本申请需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书面确认接纳，方可作实。

请您在提交此报名表前确保已经阅读并接受下面“IBM培训课程及培训教材协议”

IBM 培训课程及培训教材协议
下列条款在客户报名参加本公司提供的培训课程及订购使用本公司培训教材（含参考书籍）时适用。本协议的条款与其他适用的许可协议是本公司与客户之间就 IBM 培训课程及培训教材的事宜达成的完整的协议，取代双方此前作出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意见交换或建议。参加本公司的培训课程或使用本公司培训教材即表明客户同意下列条款和条件。本公司还可能提供受额外的条款和条件或不同的条款和条件约束的培训课程或培训教材等服务及产品，如果适用，本公司将提供这些条款和条件。例如，约束会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在会议 Web 站点或会议手册的会议登记条款中予以提供。

一、课程及培训教材
本公司将不定期公布各种 IBM 培训服务部在当时可提供的课程及培训教材。本公司有权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增加和撤销课程及培训教材。

二、课程表
本公司将排定公开课程的上课日期，如果是客户制定的特设课程或在客户现场上课的课程，其日期则由双方另行约定。本公司有权在通知客户后取消某个已排定的课程。如果本公司取消了客户已支付费用的课程，本公司将退还客户已付的款项。

三、费用与支付
公开课程的学费为开课时的有效价格，其中包括教材及机器的使用费用，但不包括税费或学生的旅费和住宿费用。本公司有权在任何时间未经通知增加价目表上列出的各项费用。客户制定的特设课程或在客户现场上课的课程的学费将基于与客户的需求而确定。教师的旅行、生活、设备使用和远程实验室的支持等还需另外计费。
客户同意按照本公司发票上注明的金额支付到期的费用，包括适用的税费以及迟付金。

四、取消课程收费
如果客户未参加公开课程，或未能在公开课程开始前至少提前7个日历日取消某课程或重新安排报名，本公司将收取该公开课的全部费用。然而，如果客户在报名参加某一课程或重新安排某一课程后三天内任何时间取消该课程，本公司将不收取费用。如果客户在开课前7个日历日内取消某客户制定的特设课程或在客户现场上课的课程，则应支付该课程的全部费用。如果客户在公开课程开课前提前 8 到 15个日历日取消某课程，本公司有权收取相当于学费全价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果客户在公开课程开课前提前 16 到 21个日历日取消某课程，本公司有权收取相当于学费全价的百分之十。如果客户在开课前提前 21个日历日内取消某客户制定的特设课程或在客户现场上课的课程，本公司将不收取费用。取消会议的费用将在会议 Web 站点或会议手册上予以规定。

五、专利和著作权
如第三方指控本公司提供予客户的培训教材侵犯该方的专利或著作权，本公司将自费就上述指控为客户答辩，并支付法院最终裁定的一切费用、损害赔偿、律师费及经本公司批准的和解中包括的费用，条件是客户：
（1）就指控立即书面通知本公司；及
（2）容许本公司在答辩及任何有关的和解谈判中具有控制权并与本公司合作。
如果他人提出或看来很可能提出指控，客户同意准许本公司使客户继续使用培训教材，或修改培训教材，或替换培训教材。如果本公司认为无法合理提供上述可供选择的做法，客户同意在本公司书面要求时退回培训教材。本公司则会就退回的培训教材给予客户适当的信用欠款（credit）。
这是本公司就侵权指控须对客户承担的全部义务。本公司不负责因客户自行修改本公司提供的教材所造成的侵权。

六、赔偿责任
如由于本公司的过失或其他责任，客户有权要求本公司赔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上文专利和著作权条款中所述的款项，本公司承担的责任限于受指控的课程或培训教材的收费。此限额也适用于本公司任何承包商。该限额是本公司和本公司承包商须共同承担的最高责任限额。
无论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承包商对下述事项不承担责任
（1） 第三方对客户提出的损失或索赔要求（上文专利和著作权条款所列索赔除外）；
（2）客户的记录或数据的丢失或损坏；或
（3）客户利润的损失、生意的丢失、营业额的减少及其他特别的、附带的、间接的或后果性的经济损失，即使本公司被告知有发生此损失的可能，也是如此。

七、许可
本公司提供的任何可机读的培训教材将受某许可协议的约束。本公司会另行通知客户该适用的协议。

八、保证
除了本协议及其他适用的许可协议明确规定外，本公司不提供任何明示的保证。本公司也不提供任何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于适销性或适用于某种特定用途的保证。本公司对参加本公司的课程或使用本公司的培训教材的结果不提供任何保证。

九、协议的变更
本公司有权在书面通知后变更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除非客户在变更生效日前取消某报名或订购，否则该变更的条款将生效适用。除此之外，有效的变更必须在双方签字后方能生效，凡是来自于客户单方面对本协议条款的增减或变更均属无效。

十、一般条款
客户同意非经本公司事前书面同意，客户不得复制本公司的版权教材：
客户同意非经本公司事前书面同意，客户不得在上课时使用录音或录像设备；
客户同意非经本公司事前书面同意，客户不得使用 IBM 商标，商业名称或其他促销活动或出版物中的设计；
客户同意非经本公司事前书面同意，客户不得转让或转移客户任何在本协议中所享受的权利；任何转让的企图均属无效。
无论是客户还是本公司，均不对因不可控制的原因而无法履行的任何义务负责。
无论是客户还是本公司，均不得在诉因发生两（2）年后方据此协议提起诉讼，但当地法律另有规定不得以约定放弃或限制者除外。
凡依照本协议条款的性质应于协议终止后继续生效的部分，于本协议终止后，继续生效，并使用与客户的继承人和受让人。

十一、适用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凡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应将争议提交仲裁。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争议应由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所使用的语言为英文和中文。仲裁裁决书为最终裁决，对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在仲裁进行期间，除正在提交仲裁或双方争议的部分外，本协议其余部分应继续有效。
